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313BJ1005468 成都六九一四科技有限公司33%股权 7702.66 1803.51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电子电力设备、电气设备、新能源设备；自动化工程的

设计研发；网络系统管理；机械制造及机电一体化；智能化安装施工；其他计算机系统的设

计、集成、安装、调试和管理；工业计算机的研发、生产、销售；网络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应用

软件开发；网络工程、智能楼宇、通讯工程、自动化控制、机电安装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

设计及安装。（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需许可证

或资质证的凭许可证、资质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595.1583

G313BJ1005469 国电瑞驰远景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51%股权 / 860.36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等。

510

XZ1301BJ01021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单凹机一台 / 19.09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单凹机一台对

外转让。

19.09

SW1303BJ00033

海门北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除N200产品存货及部

分不可出售固定资产外的全部存货和固定资产

/ 1787.61

海门北人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除N200产品存货及部分不可出售固定资产外的全

部存货和固定资产对外转让。

1787.61

G312BJ1005340-2 北京太极华能信息系统有限公司40%股权 427.53 310.51

注册资本:�85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

和ＢＢＳ以外的内容）等。

111.79

G313BJ1005466 亚新科国际铸造（山西）有限公司19.51%股权 51301.72 39734.34

注册资本:�42036.2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发动机缸体、缸盖及其他铸铁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

8600

G313BJ1005467 四川自贡晨光化纤有限公司31%股权 0.43 -3102.97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化纤产品，纺织产品，化纤化工原料（危化品

除外）纺织原料及相关设备的生产，加工，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废聚酯材料及废旧塑料的

回收，销售（以上经营项目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

0.0001

*G313BJ1005465 北京中韩联合起重机械有限公司30%股权 3524.13 846.73

注册资本：2988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制造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轻小型起重机；安装、修理起重机、机床；销售

机械电器设备及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砂石及制品除外）；专业承包。

254.019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方大化工 股票代码 0008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晓东 宋立志

电话 0429-2709000 0429-2709065、2709027

传真 0429-2901152 0429-2901152

电子信箱 fdhgzqb@126.com fdhgzqb@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012年 2011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0年

营业收入（元） 2,683,515,199.55 2,970,692,723.44 -9.67% 1,820,585,92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923,778.53 118,543,020.84 -84.88% 1,159,497,66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121,333.36 57,792,162.23 -210.95% -17,962,675.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569,461.13 202,463,567.08 -83.42% -19,479,31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1743 -84.85% 1.70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4 0.1743 -84.85% 1.7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7.33% -6.42% 269.42%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0年末

总资产（元） 2,714,972,544.65 2,648,705,096.58 2.5% 2,823,730,21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79,570,212.51 1,960,891,958.75 0.95% 1,910,440,098.08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41,43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40,298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4% 266,177,757 266,177,757 质押 188,010,000

徐惠工 境内自然人 1.84% 12,500,000

中国建设银

行－华夏红利

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5,284,483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3% 2,919,156

北京凯凯世纪

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2,310,600

杨晓峰 境内自然人 0.32% 2,200,000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2% 2,150,000

浙江金能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2,077,022

麦志勇 境内自然人 0.3% 2,007,652

刘秀兰 境内自然人 0.22% 1,497,6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系未知。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

回顾2012年，欧债信用危机阴云笼罩下的全球宏观经济走势不断下行，国内氯碱化工行业更是产能过

剩竞争激烈，化工产品市场表现出“量、价” 齐跌的疲软态势。公司董事会针对这种情况直面挑战、通过控制

费用支出、实施技改技措和加强生产工艺指标控制降低定额消耗等，减弱了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对公司盈

利能力的冲击，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保存了自己，集聚了能量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全年公司主

要生产装置一直保持着高负荷运行状态，其中烧碱折百产量实现34万吨，创造了公司烧碱年产历史最好水

平。

报告期，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9,192万元，发生主营业务成本244,662万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14,530

万元，主营业务毛利率5.61%。发生期间费用22,014万元，确认投资收益-1,103万元，实现净利润2,457万元。报

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271,497万元，较期初增加6,627万元;负债总额68,033万元，较期初增加1,298万元。股东

权益总额203,464万元。其中：未分配利润期末1,961万元，较期初增加1,767万元。

报告期，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7,134万元。

报告期，主要产品产量分别为：烧碱（100%）完成340,055吨，是去年同期的110.13%；环氧丙烷完成 119,

550吨，是去年同期的100.74%；聚醚完成55,793吨，是去年同期的111.59%。

二、报告期重要事项

1、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及有关专项说明，涉及公司股票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的事项已消除。经深交易所批准自2012年3月13日起公司股票交易撤销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2、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 2012年2月2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于2012年8月13日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012年9月

18日公司完成了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本次期权授予登记实际共向189名激励对象授予了6122份股票期权，授

予日为2012年9月3日。具体详见公告2012-117。

3、投资情况

（1） 经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合计出资2552.63万元协议购得葫芦岛方大钛业有限公司

51.0526%股权。控股方大钛业后有效增强了公司生产过程中的氯气平衡能力，提高了装置稳定生产保障系

数。具体详见公告2012-050、2012-051。

（2）2012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决议以自有资金独家出资1,000万元设

立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等业务。

三、新年度经营计划

2013年是公司实现未来发展愿景的重要一年，公司要在全新体制下充分发挥优势，锐意进取扎实工作，

全力推进产品结构调整、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全力落实未来发展项目规划与建设，实现企业做大做强，使方

大化工走上可持续快速发展之路。2013年的工作目标是：主要产品产量烧碱完成34万吨/年，其它产品生产

装置力争满负荷运行。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期公司新增两家合并单位，具体为本期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深圳方大天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收购控股的葫芦岛方大钛业有限公司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无减少合并单位。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易风林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09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3月8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3年

3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A会议室召开。公司现有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会董事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认真的审议，独立董事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易风林先生主持，会议

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决议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2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792万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194万元,提取

25万元盈余公积后2012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是1,961万元,其中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8万元。公司

2012年虽实现盈利，但累计可供分配利润有限，在综合分析公司现有现金及未来项目资金需求，公司从企业

发展的大局出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定公司2012年度利润不进行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五）审议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六）审议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议内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有相关证券业的执业资格，在行业中具有

较高的信誉和严谨的执业工作态度的审计机构，该所在2012年度对我公司的审计工作中，一丝不苟，严肃认

真，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年度审计业务。鉴于此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全年审计费用38万元。

（七）审议公司《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董事易风林、何忠华、刘兴明和唐贵林先生回避表决。经与会5

名非关联方董事表决一致表决通过本议案。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七项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2013年3月19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11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2013年3月8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3年

3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B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审议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决议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2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1,792万元，加上年未分配利润194万元,提取

25万元盈余公积后2012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是1,961万元,其中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8万元。公司

2012年虽实现盈利，但累计可供分配利润有限，在综合分析公司现有现金及未来项目资金需求，公司从企业

发展的大局出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定公司2012年度利润不进行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五）审议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六）审议公司《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议内容：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有相关证券业的执业资格，在行业中具有

较高的信誉和严谨的执业工作态度的审计机构，该所在2012年度对我公司的审计工作中，一丝不苟，严肃认

真，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年度审计业务。鉴于此公司监事会同意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3年度

审计机构，全年审计费用38万元。

（七）审议公司《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监事李成涛先生回避表决。经与会4名非关联方监事表决一

致表决通过本议案。

（八）审议《关于监事会对2012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 经与会监事审议， 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 《关于监事会对2012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审核意

见》。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七项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2013年3月19日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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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票 266,177,75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9.1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应对2013年与方大集团及其控股的子公司等

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测。

2013年3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关

联方董事易风林、何忠华、刘兴明和唐贵林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

议案》，此议案尚需提交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预计2013年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3400万元。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预计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类别明

细

2012年发生额

2013年预测

预测金额 比例（%）

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安装等劳务服务 ―― 663 240 8.45%

工程设计 ―― 790 100 3.57%

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原料、燃料等 3000 1.5%

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 60 2.14%

合 计 1453 3400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一）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

名 称：抚顺方泰精密碳材料有限公司

住 所：抚顺市东洲区张甸街51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新型炭材料、石油焦化产品、化学纤维生产、销售。

2、最近一年财务概况：抚顺方泰为在建企业，截止2012年12月31日，抚顺方泰总资产61,359.12万元；净资

产16,218.4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57%；2012年抚顺方泰实现净利润-1,813.00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关系。

4、与该关联人交易预计总金额：2013年预计发生工程款100万元；2013年预计发生建设、安装等劳务服

务240万元，两项合计约340万元。

5、关联人履约能力：该公司正常运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二）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

名 称：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

住 所：抚顺市顺城区新华二路建业开发1号楼4号门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产

品）、焦炭、矿粉（除金银）、石灰石、冶金材料、耐火材料、建材（木材除外）、钢材、水暖器材、建筑用金属制

品、轴承、劳保用品、电线电缆、膨润土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中须前置许可的项目除外）；煤炭零售（有效期至

2013年8月22日）；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培训；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

品、腐蚀品（经营期限至2013年10月21日）；经营废旧金属（除危险品）（以上经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需前置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2、最近一年财务概况：截止2012年12月31日，辽宁方大集团国贸有限公司总资产188,506.12万元；净资产

14,644.3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2.23%；2012年实现净利润1,768.34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关系。

4、与该关联人交易预计总金额：2013年预计发生原料、燃料3000万元。

5、关联人履约能力：该公司正常运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介绍：

名 称：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成都市国家级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公司类型：其它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炭素系列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经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产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机械加工、水电安装、科技开发服务。

2、最近一年财务概况：截止2012年12月31日，成都蓉光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31,319万元；净资产22,

04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9.62%；2012年实现净利润1,815万元。

3、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同一控制人关系。

4、与该关联人交易预计总金额：2013年预计发生工程设计60万元。

5、关联人履约能力：该公司正常运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定价原则：依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不损害双方利益为交易出发点。

定价依据：有国家物价部门定价的，执行国家物价部门定价；无国家定价，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结算，既无

国家定价又无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费用的原则由双方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

是合理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樊行健、林木西先生和石艳玲女士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查,并根据有关规定发表了

独立意见。三位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购销业务往来，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的实

际需要，其定价依据合理，交易公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3月19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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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3月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3月19日-2013年3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3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

年3月19日15:00至2013年3月20日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朋东路十号前楼二楼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

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7人，代表股份113,119,0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6.95%。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108,415,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7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3人，代表股份4,703,7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0%。

（3）本次会议议案，公司关联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张静女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1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14,0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保荐机构持续督导人员和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签订第一阶段收购泰利森的股权转让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授权管理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关的协议、

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4,359,830股（其中现场投票10,300股，网络投票4,349,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2.49%；反对124,574股（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124,5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弃权229,690股（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229,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7%。表

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3月5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关于签订

第一阶段收购泰利森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丽雅、徐意恒列席本次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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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3月20日上午在赤水市公司

生产基地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大会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276,287,342股，占公司

2013年3月12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950,392,526股)的29.07％。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俊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贾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四）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五）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公司2013年财务预算方案》。

（六）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即：每10股派现金0.2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

（七）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八） 大会以4,248,13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九）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金赤化工提供不超过4.5亿元委贷的议案》。

（十） 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十一）大会以276,287,342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经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贾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贾平律师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并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2年度

股东大会的文件备查或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会议记录；

2、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关于增加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签订的代销协议,自2013年3月25日起，民生银行开始代销德邦德信中证中高收益企债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7701，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自2013年3月25日起,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

请遵从民生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投资者可通过民生银行和本公司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业务办理事宜: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8

公司网址:� www.cmbc.com.cn

2、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1-7788

公司网址:www.d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在投资前

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387� � � �股票简称：黑牛食品 编号:� 2013-022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2.7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采取网上

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3�年3月20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3.7%，即人民币0.1亿元。最终网上实际发

行数量为0.03562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1.32%。

2、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96.30%，即人民币2.6亿元。最终网下实际

发行数量为2.66438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98.68%。

特此公告。

发行人：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3月21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

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www.cbex.com.cn，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

女士 联系电话：010-66295546�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021-61213011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2013年3月21日

*代表国有产权拟向管理层转让项目

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人民法院委托，本公司将于2013年4月3日下午14:00，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 ）指定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资产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1、餐厅全部资产（18种）。评估价0.9271万元，保证金0.1万元。（拍卖时间2013年4月3日

14:00）

2、密云县沙河东区9号楼5层2单元501号房屋。面积177.17㎡。评估价141.3285万元，保证

金15�万元。（拍卖时间2013年4月3日14:10）

3、密云县檀州家园西区6号楼6-7层2单元601号房屋。面积206.62㎡ 。评估价157.18万

元， 保证金15万元。（拍卖时间2013年4月3日14:20）

4、京P265F8奥迪汽车一辆。评估价7.9万元，保证金1万元。（拍卖时间2013年4月3日14:30）

预 展：2013年4月1日—2日（提前预约统一看样）在标的物所在地（网展登陆www.

hanhai.net）

拍卖地点：北交所三层大厅（竞买人可到现场，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竞买登记：1、有意竞买者须在2013年4月2日下午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

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及其它社会组织———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身份证、企业

代码证及其它有效证明（复印件须加盖印章）；自然人———个人身份证。到北交所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资格审核通过的竞买人凭北交所发放的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统参与竞价。（保证

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2、户名：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账号：4070200001819100008392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换号：011412690

开户银行代码：304100002194

详细信息可在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 、 “北京法院网

（网址：bjgy.chinacourt.org）”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网址:� www.cbex.com.cn)”及“北京

翰海拍卖公司网站（www.hanhai.net）”查询

咨询电话：北交所联系人： 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66295518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拍卖公司联系人：阎先生 13910508146

� � � � � � � � � � � � � � �张先生 13911624756

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80号

北京蓝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蓝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13年4月9日上午

10：30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指定的网络竞价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

下标的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

标的物：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89号恒兴大厦24-25层C号房屋。（评估价718.2万元，

保证金70万元）

预展时间： 2013年4月1日-2日（我公司统一组织客户到现场查看标的）

拍卖地点：北交所三层大厅（竞买人可到拍卖现场,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有意竞买者须于2013年4月8日15时前将拍卖保证金汇入以下账户，并持有效身份证明

到北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资格审核通过的竞买人凭北交所发放的竞买帐号登录指定系

统参与竞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户 名：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账 号：4070200001819100008392

开户行：华夏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换号：011412690

开户银行代码：304100002194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 、“北京产权交易所

网站(网址:� www.cbex.com.cn)”查询。

拍卖公司联系人:�李先生、马小姐、周小姐

联系电话：13511061028，18622602255，010-60565097

拍卖公司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玉带河东街101号

北交所联系人：曹小姐 联系电话：010-66295781

北交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